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33號

上  訴  人  劉世賢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上訴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訴訟代理人  陳玫瑰律師

            卓素芬律師

            李昱葳律師

受  告知人  汎華綠園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劉世賢  

訴訟代理人  黃一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

年8月31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255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一部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訟之結果，於第三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者，法院得於第

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相當時期，將訴訟事件及進行

程度以書面通知該第三人。民事訴訟法第67條之1第1項定有

明文。上訴人主張其所有坐落臺北市○○區○○段○○段00

0地號（下稱446地號）土地（權利範圍90,000分之11,400)

暨其上同小段21533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即門牌號碼

臺北市○○區○○街00號地下層(以下合稱系爭地下層房

地）有被上訴人所設置如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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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土地開發總隊）民國113年7月12日鑑定圖（下稱附

圖）編號①、②、③、④所示範圍之電力設備，無權占有系

爭地下層房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相當

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被上訴人抗辯其有權占有附圖編號①所

示範圍設置電力設備，附圖編號②、③、④所示範圍之電力

設備為系爭地下層房地所屬汎華綠園公寓大廈（下稱系爭大

廈）用戶所設置，為各用戶用電設備等語。查附圖編號①、

②、③、④所示範圍之電力設備設置使用者為何，該電力設

備坐落系爭地下層房地有無占有權源，是否應負不當得利之

返還義務等情，核與系爭大廈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有法律上利

害關係，本院爰依前開規定，將本件訴訟通知系爭大廈管理

委員會即汎華綠園管理委員會，先此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於109年12月24日因買賣而取得系爭地下層

房地之所有權，擬規劃作為機械停車位出租使用，嗣伊繳納

房屋稅時，因稅捐稽徵機關所核定課稅面積大於伊實際使用

範圍，經申請現場會勘，發現被上訴人於附圖編號①所示範

圍設置之配電室（下稱系爭配電室）及附圖編號②、③、④

所示範圍之電力設備（下稱系爭電力設備），均坐落系爭地

下層房地內，系爭地下層房地內部空間遭系爭配電室、系爭

電力設備無權占用，致伊無法完整規劃使用，伊乃於111年9

月13日以台北北門郵局第2316號存證信函請被上訴人說明上

述電力設備供電範圍及提出合理補償方案，詎被上訴人否認

系爭配電室以外電力設備為其所屬配電設備，且拒絕任何補

償方案，顯已侵害伊所有系爭地下層房地之權益，伊考量系

爭大廈社區有用電需求，未請求被上訴人搬遷系爭配電室、

系爭電力設備，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

自109年12月24日起至112年3月23日為止合計27個月，因系

爭配電室、系爭電力設備無權占有系爭地下層房地所受相當

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新臺幣（下同）110萬4,695元本息等語

（上訴人逾上開部分之請求，經原審判決其敗訴，未據上訴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人聲明不服，該等部分已告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不予贅

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附圖編號①所示範圍之系爭配電室雖為伊占

有且放置相關電力設備，然係訴外人千豊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千豊公司）、林有成於67年間擔任起造人在坐落重測

前臺北市○○區○○段0000地號（下稱34-4地號）等土地興

建集合住宅即系爭大廈，基於集合住宅用電需要，於67年7

月15日出具聲明書（稱系爭聲明書），同意無償提供位於系

爭大廈地下一樓之系爭地下層房地部分空間供作配電室設置

電力設備使用，伊與系爭大廈起造人千豊公司、林有成就系

爭配電室之設置處所已成立未定期限之使用借貸契約，且依

建築法第97條授權主管機關所訂定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備編第一章電氣設備第1之1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為建築

物供電需要，建築師應在建築設計時，洽當地電業單位，決

定需留設之配電場所及通道，又按系爭聲明書出具當時之

「台灣電力公司營業規則」第9條明定用戶應於其土地上或

建築物內無償提供受電場、受電室及有關配電通道，供台電

公司裝設二次變電所、電壓器或供電線路與設備之用，現行

電業法第33條第1項亦規定用戶用電容量、建築總樓地板或

樓層，達一定基準者，應於其建築基地或建築物內設置適當

之配電場所或通道，無償提供予輸配電業裝設供電設備，足

見民生供電具有公益性質，且系爭配電室負責輸送電力供系

爭大廈各住戶使用，無論上訴人是否知悉伊與系爭大廈起造

人就系爭配電室所為使用借貸約定，上訴人仍應無償提供系

爭配電室空間設置供電設備，伊自有權使用系爭配電室空

間，非無權占有系爭地下層房地如附圖編號①所示範圍，至

於附圖編號②、③、④所示系爭電力設備，為系爭大廈用戶

設置，僅其中電表為伊所有，依供電契約出租予用戶作為計

量使用，上述範圍空間自非伊所占有使用，故上訴人請求伊

給付系爭配電室、系爭電力設備無權占有系爭地下層房地所

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於法無據等語資為抗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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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52萬8,659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

起一部上訴。上訴人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㈡

項請求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

110萬4,69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

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於109年12月24日因買賣而登記取得系爭地下層房地

之所有權。

　㈡上訴人為系爭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

　㈢系爭大廈之坐落基地為446地號土地，大廈建物使用執照字

號為69使字第1150號（下稱第1150號使用執照）。

　㈣「世界盃花式撞球運動社」（統一編號：00000000，下稱撞

球運動社)係上訴人向前手廖李嘉購買後，由上訴人獨資經

營，並辦理負責人變更登記。

　㈤撞球運動社曾於96年1月16日向被上訴人申辦以「臺北市○

○區○○街00號地下一樓」為用電地址之供電契約。

　㈥附圖編號①所示範圍之系爭配電室之電力設備為被上訴人所

設置。

五、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之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返

還因系爭配電室、系爭電力設備無權占有系爭地下層房地所

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10萬4,695元本息，為被上訴人否

認，並以前詞置辯，則本件應論究者為：㈠附圖編號②、

③、④所示系爭電力設備是否為被上訴人所設置使用？㈡上

訴人主張附圖編號①至④所示系爭配電室、系爭電力設備無

權占用系爭地下層房地，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請

求被上訴人返還自109年12月24日起至112年3月23日止之不

當得利共110萬4,695元本息，有無理由？

　㈠附圖編號②、③、④所示系爭電力設備是否為被上訴人所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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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使用？

　⑴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且按負舉證責任者，須就利己事

實證明至使法院就其存在達到確信之程度，始可謂已盡其依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之舉證行為責任（最高法院103

年度台上字第1637號判決參照）。又按占有係指對於物有事

實上之管領力，上訴人主張系爭地下層房地如附圖編號②、

③、④所示範圍遭被上訴人設置系爭電力設備，該範圍房地

遭被上訴人占有之情，既經被上訴人所否認，依據上述舉證

責任規定，應由上訴人就此利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⑵上訴人主張系爭地下層房地遭被上訴人設置系爭電力設備事

實，固據上訴人提出現場照片（見原審卷第29至53頁）為

證，然經本院於113年5月31日偕同兩造及被上訴人技術人員

現場勘驗，現場如附圖編號①範圍為獨立空間，與其餘地下

室空間有磚牆相隔，有門可供出入，編號②範圍有獨立空間

並設置電力設備，附圖編號③、④範圍與地下室其餘空間採

輕隔間方式區隔，電力設備占用位置呈現「ㄇ」、「L」字

型之情，有本院現場勘驗筆錄（見本院卷第173至177頁）及

現場照片（見本院卷第179至183頁）可據，並經土地開發總

隊鑑測如附圖編號①、②、③、④所示（見本院卷第205、2

07頁），而被上訴人仍否認附圖編號②、③、④範圍電力設

備為其所設置使用，經被上訴人技術人員查核後陳述附圖編

號①為台電配電室，裡面設備為台電高壓設備、台電變壓

器，為被上訴人設置使用，附圖編號②範圍之電力設備分別

為用戶電表箱（含電表）、用戶開關箱、用戶自備變壓器

（15KVA、25KVA）、用戶自備變壓器X3、用戶自備電力熔

絲、用戶低壓變壓器、用戶表後開關、用戶電表箱（含電表

及比流器）、用戶低壓變壓器、用戶配電控制盤、用戶受電

箱、用戶受電開關，用途為用戶配電設備及計量用，供電範

圍或為系爭大廈公設用電或為住戶用電、或為全棟電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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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亦有因長期廢止無法判斷曾用電用戶，附圖編號③範圍

之電力設備分別為用戶自備高壓變壓器X3、用戶高壓電表

箱、用戶高壓開關箱，用途為用戶配電設備、裝置電表，供

電範圍則因長期廢止已無法判斷曾用電用戶，附圖編號④範

圍之電力設備分別為用戶電表箱（含電表）、用戶自備電源

自動切換開關（ATS）、用戶電表箱、用戶電表箱（含電表

及比流器）、用戶自備變壓器、電表，用途為電源自動切換

開關、用戶配電設備、計量用，供電範圍為各用戶，亦有因

運轉燈號無閃爍研判停用中，有被上訴人所提民事陳報狀所

檢附電力設備分布圖、照片及說明文字（見本院卷第185至1

99頁）。而被上訴人既已就附圖編號②、③、④範圍之電力

設備名稱、用途、供電範圍為說明，上訴人未否認上述說

明，僅陳述有些設備無從辨識等語（見本院卷第219頁），

亦未舉證被上訴人前述陳述有何錯誤情事，被上訴人所為附

圖編號①至④所示電力設備名稱、用途及供電範圍說明，自

可信為真實。而附圖編號②、③、④範圍之系爭電力設備既

屬用戶所設置使用供作系爭大廈用戶、公設供電使用，上述

電力設備設置範圍空間，自非被上訴人所占有使用，縱使被

上訴人為維護系爭大廈用戶用電安全及計量正確性，發函通

知上訴人同意被上訴人派員進入系爭地下層房地辦理用戶用

電裝置定期檢驗暨過期換表、定期抄表作業（見本院卷第12

5至129頁），此為被上訴人為系爭大廈用戶用電設備維護及

用電度數計量問題，非得據此認定附圖編號②、③、④範圍

之電力設備為被上訴人設置使用，上訴人主張系爭地下層房

地如附圖編號②、③、④所示範圍為被上訴人占有，自屬不

能證明，其主張自未可採。

　㈡上訴人主張附圖編號①至④所示系爭配電室、系爭電力設備

無權占用系爭地下層房地，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

請求被上訴人返還自109年12月24日起至112年3月23日止之

不當得利共110萬4,695元本息，有無理由？　

　⑴按不動產所有人主張占有人無權占有，占有人對占有事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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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執，而抗辯非無權占有者，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

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上訴人主張系爭地下層房地如附圖編號

①範圍有被上訴人所設置電力設備之情，已為被上訴人所不

爭執，並陳述該範圍係供被上訴人作為配電室使用，並經本

院現場勘驗屬實，已如上述，上訴人主張系爭地下層房地如

附圖編號①範圍遭被上訴人占有事實，既可確認，自應由被

上訴人就其占有附圖編號①範圍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負舉證責

任。

　⑵上訴人係於109年12月24日因買賣而登記取得系爭地下層房

地之所有權而為系爭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系爭大廈坐落基

地為446地號土地，大廈建物使用執照字號為69使字第1150

號之情，已如不爭執事項㈠、㈡、㈢所示。又系爭大廈係由

起造人千豊公司、林有成於67年間在重測前34-4地號等土地

上興建之集合住宅，基於集合住宅營建完成後用電需求，起

造人千豊公司、林有成曾於67年7月15日出具系爭聲明書，

聲明：「茲為本人新建之貳棟捌樓房屋用電需要，依照貴公

司營業規則第十條之規定及借用配電室（場）補償辦法，願

以本人所有坐落台北市○○區○○街00○0號邊房屋部份土

地（或地下室）計面積89.25平方公尺（詳如附圖），永久

提供貴處使用，以便闢為配電室（場），設置所需供電設

備，俾供應上項新建房屋及附近其他住戶用電。為期供電穩

妥可靠，在使用期間本人願給予貴處工作人員自由出入該配

電室（場）之權利俾便供作。嗣後如將該變電室所有建築及

土地讓售第三人負責切實告知受讓人本聲明書對其仍繼續有

效以免滋生紛擾」內容，有臺北市政府工務局67建（北投）

字第031號建築執照（見原審卷第105頁）、系爭聲明書（見

原審卷第107頁）及平面圖（見原審卷第109頁）可據，並經

原審調閱69使字第1150號使用執照卷（見原審卷第85頁）核

閱屬實，而該附圖確係以如附圖編號①位置，規劃作為系爭

配電室使用，並蓋有被上訴人臺北北區營業處67年7月22日

收件章，且查附圖編號①部分面積87.84平方公尺，未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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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聲明書所同意提供作為配電室使用面積89.25平方公尺，

是被上訴人抗辯系爭大廈之起造人在系爭大廈之建造階段，

已將附圖編號①位置規劃作為系爭配電室使用，並無償提供

被上訴人設置配電室使用，系爭大廈起造人就附圖編號①所

示面積範圍與被上訴人成立無償之未定期限使用借貸契約關

係（下稱系爭使用借貸關係），自屬有據。又系爭配電室既

係系爭大廈之起造人為使系爭大廈用戶日後得享有電力供

應，而出具系爭聲明書同意無償提供附圖編號①所示面積範

圍予被上訴人使用，是系爭使用借貸關係成立之用意，顯係

為使被上訴人得繼續占有系爭配電室所在位置，以作為設置

系爭大廈相關供電電力設備之用至明。　　

　⑶而按以不動產為標的之債權行為，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僅於

特定人間發生法律上之效力，惟倘特定當事人間以不動產為

標的所訂立之債權契約，其目的隱含使其一方繼續占有該不

動產，並由當事人依約交付使用，其事實為第三人明知或可

得而知者，縱未經以登記為公示方法，不妨在具備使第三人

知悉該狀態之公示作用，與不動產以登記為公示方法之效果

等量齊觀時，使該債權契約對於受讓之第三人繼續存在，產

生「債權物權化」之法律效果（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

807號、108年度台上字第757號判決參照）。債權物權化效

力契約對買受土地者影響甚鉅，應衡量使用借貸契約原先所

欲達成之目的；法律秩序之安定；社區發展、社會經濟及公

共利益之實現；買受土地者是否明知或可得而知該債權契約

之存在及不動產之占有實況；是否符合公平正義及誠信原則

等諸多因素，以兼顧原債權人與買受土地者之權益（最高法

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21號判決參照）。且依92年6月5日修正

前建築法第97條所授權內政部訂定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備編第一章電氣設備第1條之1於91年7月30日修正前規

定：「為建築物之供電需要，建築師應在建築設計時，洽當

地電業機關，決定需留設之配電場所及通道」，又被上訴人

主張系爭大廈起造人出具系爭聲明書當時，「台灣電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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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規則」第9條規定「…，用戶應於其土地上或建築物內

無償提供受電場，受電室，及有關配線通道，以供本公司裝

設二次變電所，變壓器或供電線路與設備之用，若因用戶事

先未能妥為預留場地且本公司無法在屋外覓得適當場所或無

法獲准在屋外裝置設備時，本公司得拒絕其要求」，第10條

規定：「用戶密集受環境限制裝設供電設備發生困難地區，

本公司得要求聲請用電之用戶於其土地上或建築物內提供場

所，以供本公司裝設變壓器及供電設備與線路供應其本身及

附近其他用戶之用電，如不獲允，本公司得拒絕其聲請…」

（見原審卷第123、124頁），現行電業法第33條第1項亦規

定：「用戶用電容量、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或樓層，達一定

基準者，應於其建築基地或建築物內設置適當之配電場所及

通道，無償提供予輸配電業裝設供電設備；其未設置者，輸

配電業得拒絕供電」。可見考量電力使用為現代生活所必

要，民生供電具公益性質，為維護民眾用電權益，不僅建築

師在建築設計時，應洽當地電業機關，決定需留設之配電場

所及通道，以免因未設置配電場所及通道而無法獲得供電，

用戶如因供電需求有設置電力設備必要，用戶並應無償提供

土地上或建築物內場所，俾供裝設電力設備，而系爭使用借

貸關係，既在提供附圖編號①位置規劃作為系爭配電室使

用，以使系爭大廈用戶得獲供電，尚非一般私人間之使用借

貸性質，顯具高度公益性，對系爭大廈社區發展、住戶生

活、環境安全等均至關重要。而系爭地下層房地係於69年8

月12日建築完成，於69年11月21日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嗣於81年7月9日因買賣移轉登記為訴外人巨懋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巨懋公司）所有，後於93年4月5日因法人合併變更登

記為新東陽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東陽公司）所

有，再於109年12月14日因買賣由上訴人登記取得所有權之

情，有系爭地下層房地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見本院卷第26

7至271頁）、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見本院卷第285、287頁）

可據，系爭配電室自系爭大廈於69年營建完成取得使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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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既已設置完成並實際作為供電使用，而電力之供應既為

民生基本需求，系爭配電室又為系爭大廈營建完成後即設置

之固定設施，則系爭地下層房地雖經陸續移轉登記為巨懋公

司、新東陽公司所有，既無相關事證顯示其等曾有何反對之

情事，堪認上訴人之歷任前手均已同意繼受系爭使用借貸關

係，就系爭地下層房地如附圖編號①所示範圍無償提供予被

上訴人作為系爭配電室使用。另上訴人所獨資經營之撞球運

動社於89年7月1日已登記於「臺北市○○區○○街00號地下

一樓」，有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見原

審卷第139頁）可據，且撞球運動社更曾於96年1月16日向被

上訴人申辦以「臺北市○○區○○街00號地下一樓」為用電

地址之供電契約，則有被上訴人所提申辦用電記錄（見原審

卷第141頁）可依，上訴人亦陳述地下室有2個門牌（34號、

40號）等語（見本院卷第119頁），可見上訴人於買賣取得

系爭地下層房地前，即在系爭地下層房地經營上述商號，應

已得知悉系爭地下層房地有被上訴人所設置系爭配電室放置

電力設備，況且系爭配電室位於地下層，電力設備設置外觀

顯而易見，具有相當之公示效果，而為欲取得系爭地下層房

地所有權者所得察見知悉，則上訴人嗣因買賣取得系爭地下

層房地，應亦已知悉系爭配電室持續占有系爭地下層房地事

實，又系爭配電室係作為輸送供電系爭大廈住戶（包含上訴

人在內）使用達40餘年，上訴人亦不否認系爭大廈持續有用

電需求，系爭配電室存在具有高度公益性，又審酌系爭配電

室面積87.84平方公尺，約占系爭地下層房地之面積1,131.0

5平方公尺（見本院卷第299頁建物登記謄本）比例僅約7.7

7%（87.84÷1,131.05≒7.77%），又位處角落，有平面圖

（見原審卷第109頁）可據，對系爭地下層房地整體使用之

效能影響非鉅，則縱使由上訴人繼受系爭使用借貸關係，未

違反公平正義及誠信原則等情，自應認本件應適用「債權物

權化」之法律效果，即由取得系爭地下層房地所有權之上訴

人繼受系爭使用借貸關係，以繼續維持被上訴人就系爭配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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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之占有使用狀態，較為公允適當，而系爭使用借貸關係既

應由上訴人繼受，被上訴人使用系爭地下層房地如附圖編號

①所示範圍作為配電室，乃基於系爭使用借貸關係，自非無

權占有。

　⑷另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

第179條固有明文。且按非給付型不當得利中之侵害型不當

得利，係因侵害歸屬於他人權益內容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

害，而對受損人不具有取得利益之正當性，即可認為受損與

受益間之損益變動具有因果關係而無法律上原因，構成民法

第179條之不當得利（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136號判決

參照）。查被上訴人使用系爭地下層房地如附圖編號①所示

範圍作為配電室設置電力設備，既係基於系爭使用借貸關

係，自屬有權占有，具有取得占有利益之正當性，非無法律

上原因受有利益，則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

請求被上訴人返還自109年12月24日起至112年3月23日止無

權占有如附圖編號①所示範圍所受不當得利，自屬依法無

據，為無理由。

　⑸至於附圖編號②、③、④所示系爭電力設備既非被上訴人所

設置使用，被上訴人自無占有系爭地下層房地上述範圍空

間，則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上訴人

返還自109年12月24日起至112年3月23日止無權占有附圖編

號②、③、④所示範圍所受不當得利，亦屬依法無據，為無

理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

自109年12月24日起至112年3月23日為止合計27個月，因如

附圖編號①至④所示系爭配電室、系爭電力設備無權占有系

爭地下層房地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10萬4,695元本

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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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萍

　　　　　　　　　　　　　　　法　官　潘曉玫

　　　　　　　　　　　　　　　法　官　陳杰正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林雅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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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33號
上  訴  人  劉世賢  




被  上訴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訴訟代理人  陳玫瑰律師
            卓素芬律師
            李昱葳律師
受  告知人  汎華綠園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劉世賢  
訴訟代理人  黃一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8月31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25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一部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訟之結果，於第三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者，法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相當時期，將訴訟事件及進行程度以書面通知該第三人。民事訴訟法第67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上訴人主張其所有坐落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下稱446地號）土地（權利範圍90,000分之11,400)暨其上同小段21533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號地下層(以下合稱系爭地下層房地）有被上訴人所設置如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下稱土地開發總隊）民國113年7月12日鑑定圖（下稱附圖）編號①、②、③、④所示範圍之電力設備，無權占有系爭地下層房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被上訴人抗辯其有權占有附圖編號①所示範圍設置電力設備，附圖編號②、③、④所示範圍之電力設備為系爭地下層房地所屬汎華綠園公寓大廈（下稱系爭大廈）用戶所設置，為各用戶用電設備等語。查附圖編號①、②、③、④所示範圍之電力設備設置使用者為何，該電力設備坐落系爭地下層房地有無占有權源，是否應負不當得利之返還義務等情，核與系爭大廈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本院爰依前開規定，將本件訴訟通知系爭大廈管理委員會即汎華綠園管理委員會，先此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於109年12月24日因買賣而取得系爭地下層房地之所有權，擬規劃作為機械停車位出租使用，嗣伊繳納房屋稅時，因稅捐稽徵機關所核定課稅面積大於伊實際使用範圍，經申請現場會勘，發現被上訴人於附圖編號①所示範圍設置之配電室（下稱系爭配電室）及附圖編號②、③、④所示範圍之電力設備（下稱系爭電力設備），均坐落系爭地下層房地內，系爭地下層房地內部空間遭系爭配電室、系爭電力設備無權占用，致伊無法完整規劃使用，伊乃於111年9月13日以台北北門郵局第2316號存證信函請被上訴人說明上述電力設備供電範圍及提出合理補償方案，詎被上訴人否認系爭配電室以外電力設備為其所屬配電設備，且拒絕任何補償方案，顯已侵害伊所有系爭地下層房地之權益，伊考量系爭大廈社區有用電需求，未請求被上訴人搬遷系爭配電室、系爭電力設備，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109年12月24日起至112年3月23日為止合計27個月，因系爭配電室、系爭電力設備無權占有系爭地下層房地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新臺幣（下同）110萬4,695元本息等語（上訴人逾上開部分之請求，經原審判決其敗訴，未據上訴人聲明不服，該等部分已告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不予贅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附圖編號①所示範圍之系爭配電室雖為伊占有且放置相關電力設備，然係訴外人千豊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千豊公司）、林有成於67年間擔任起造人在坐落重測前臺北市○○區○○段0000地號（下稱34-4地號）等土地興建集合住宅即系爭大廈，基於集合住宅用電需要，於67年7月15日出具聲明書（稱系爭聲明書），同意無償提供位於系爭大廈地下一樓之系爭地下層房地部分空間供作配電室設置電力設備使用，伊與系爭大廈起造人千豊公司、林有成就系爭配電室之設置處所已成立未定期限之使用借貸契約，且依建築法第97條授權主管機關所訂定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一章電氣設備第1之1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為建築物供電需要，建築師應在建築設計時，洽當地電業單位，決定需留設之配電場所及通道，又按系爭聲明書出具當時之「台灣電力公司營業規則」第9條明定用戶應於其土地上或建築物內無償提供受電場、受電室及有關配電通道，供台電公司裝設二次變電所、電壓器或供電線路與設備之用，現行電業法第33條第1項亦規定用戶用電容量、建築總樓地板或樓層，達一定基準者，應於其建築基地或建築物內設置適當之配電場所或通道，無償提供予輸配電業裝設供電設備，足見民生供電具有公益性質，且系爭配電室負責輸送電力供系爭大廈各住戶使用，無論上訴人是否知悉伊與系爭大廈起造人就系爭配電室所為使用借貸約定，上訴人仍應無償提供系爭配電室空間設置供電設備，伊自有權使用系爭配電室空間，非無權占有系爭地下層房地如附圖編號①所示範圍，至於附圖編號②、③、④所示系爭電力設備，為系爭大廈用戶設置，僅其中電表為伊所有，依供電契約出租予用戶作為計量使用，上述範圍空間自非伊所占有使用，故上訴人請求伊給付系爭配電室、系爭電力設備無權占有系爭地下層房地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於法無據等語資為抗辯。
三、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52萬8,65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一部上訴。上訴人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㈡項請求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10萬4,69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於109年12月24日因買賣而登記取得系爭地下層房地之所有權。
　㈡上訴人為系爭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
　㈢系爭大廈之坐落基地為446地號土地，大廈建物使用執照字號為69使字第1150號（下稱第1150號使用執照）。
　㈣「世界盃花式撞球運動社」（統一編號：00000000，下稱撞球運動社)係上訴人向前手廖李嘉購買後，由上訴人獨資經營，並辦理負責人變更登記。
　㈤撞球運動社曾於96年1月16日向被上訴人申辦以「臺北市○○區○○街00號地下一樓」為用電地址之供電契約。
　㈥附圖編號①所示範圍之系爭配電室之電力設備為被上訴人所設置。
五、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之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因系爭配電室、系爭電力設備無權占有系爭地下層房地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10萬4,695元本息，為被上訴人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則本件應論究者為：㈠附圖編號②、③、④所示系爭電力設備是否為被上訴人所設置使用？㈡上訴人主張附圖編號①至④所示系爭配電室、系爭電力設備無權占用系爭地下層房地，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自109年12月24日起至112年3月23日止之不當得利共110萬4,695元本息，有無理由？
　㈠附圖編號②、③、④所示系爭電力設備是否為被上訴人所設置使用？
　⑴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且按負舉證責任者，須就利己事實證明至使法院就其存在達到確信之程度，始可謂已盡其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之舉證行為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637號判決參照）。又按占有係指對於物有事實上之管領力，上訴人主張系爭地下層房地如附圖編號②、③、④所示範圍遭被上訴人設置系爭電力設備，該範圍房地遭被上訴人占有之情，既經被上訴人所否認，依據上述舉證責任規定，應由上訴人就此利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⑵上訴人主張系爭地下層房地遭被上訴人設置系爭電力設備事實，固據上訴人提出現場照片（見原審卷第29至53頁）為證，然經本院於113年5月31日偕同兩造及被上訴人技術人員現場勘驗，現場如附圖編號①範圍為獨立空間，與其餘地下室空間有磚牆相隔，有門可供出入，編號②範圍有獨立空間並設置電力設備，附圖編號③、④範圍與地下室其餘空間採輕隔間方式區隔，電力設備占用位置呈現「ㄇ」、「L」字型之情，有本院現場勘驗筆錄（見本院卷第173至177頁）及現場照片（見本院卷第179至183頁）可據，並經土地開發總隊鑑測如附圖編號①、②、③、④所示（見本院卷第205、207頁），而被上訴人仍否認附圖編號②、③、④範圍電力設備為其所設置使用，經被上訴人技術人員查核後陳述附圖編號①為台電配電室，裡面設備為台電高壓設備、台電變壓器，為被上訴人設置使用，附圖編號②範圍之電力設備分別為用戶電表箱（含電表）、用戶開關箱、用戶自備變壓器（15KVA、25KVA）、用戶自備變壓器X3、用戶自備電力熔絲、用戶低壓變壓器、用戶表後開關、用戶電表箱（含電表及比流器）、用戶低壓變壓器、用戶配電控制盤、用戶受電箱、用戶受電開關，用途為用戶配電設備及計量用，供電範圍或為系爭大廈公設用電或為住戶用電、或為全棟電源供應，亦有因長期廢止無法判斷曾用電用戶，附圖編號③範圍之電力設備分別為用戶自備高壓變壓器X3、用戶高壓電表箱、用戶高壓開關箱，用途為用戶配電設備、裝置電表，供電範圍則因長期廢止已無法判斷曾用電用戶，附圖編號④範圍之電力設備分別為用戶電表箱（含電表）、用戶自備電源自動切換開關（ATS）、用戶電表箱、用戶電表箱（含電表及比流器）、用戶自備變壓器、電表，用途為電源自動切換開關、用戶配電設備、計量用，供電範圍為各用戶，亦有因運轉燈號無閃爍研判停用中，有被上訴人所提民事陳報狀所檢附電力設備分布圖、照片及說明文字（見本院卷第185至199頁）。而被上訴人既已就附圖編號②、③、④範圍之電力設備名稱、用途、供電範圍為說明，上訴人未否認上述說明，僅陳述有些設備無從辨識等語（見本院卷第219頁），亦未舉證被上訴人前述陳述有何錯誤情事，被上訴人所為附圖編號①至④所示電力設備名稱、用途及供電範圍說明，自可信為真實。而附圖編號②、③、④範圍之系爭電力設備既屬用戶所設置使用供作系爭大廈用戶、公設供電使用，上述電力設備設置範圍空間，自非被上訴人所占有使用，縱使被上訴人為維護系爭大廈用戶用電安全及計量正確性，發函通知上訴人同意被上訴人派員進入系爭地下層房地辦理用戶用電裝置定期檢驗暨過期換表、定期抄表作業（見本院卷第125至129頁），此為被上訴人為系爭大廈用戶用電設備維護及用電度數計量問題，非得據此認定附圖編號②、③、④範圍之電力設備為被上訴人設置使用，上訴人主張系爭地下層房地如附圖編號②、③、④所示範圍為被上訴人占有，自屬不能證明，其主張自未可採。
　㈡上訴人主張附圖編號①至④所示系爭配電室、系爭電力設備無權占用系爭地下層房地，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自109年12月24日起至112年3月23日止之不當得利共110萬4,695元本息，有無理由？　
　⑴按不動產所有人主張占有人無權占有，占有人對占有事實無爭執，而抗辯非無權占有者，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上訴人主張系爭地下層房地如附圖編號①範圍有被上訴人所設置電力設備之情，已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並陳述該範圍係供被上訴人作為配電室使用，並經本院現場勘驗屬實，已如上述，上訴人主張系爭地下層房地如附圖編號①範圍遭被上訴人占有事實，既可確認，自應由被上訴人就其占有附圖編號①範圍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⑵上訴人係於109年12月24日因買賣而登記取得系爭地下層房地之所有權而為系爭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系爭大廈坐落基地為446地號土地，大廈建物使用執照字號為69使字第1150號之情，已如不爭執事項㈠、㈡、㈢所示。又系爭大廈係由起造人千豊公司、林有成於67年間在重測前34-4地號等土地上興建之集合住宅，基於集合住宅營建完成後用電需求，起造人千豊公司、林有成曾於67年7月15日出具系爭聲明書，聲明：「茲為本人新建之貳棟捌樓房屋用電需要，依照貴公司營業規則第十條之規定及借用配電室（場）補償辦法，願以本人所有坐落台北市○○區○○街00○0號邊房屋部份土地（或地下室）計面積89.25平方公尺（詳如附圖），永久提供貴處使用，以便闢為配電室（場），設置所需供電設備，俾供應上項新建房屋及附近其他住戶用電。為期供電穩妥可靠，在使用期間本人願給予貴處工作人員自由出入該配電室（場）之權利俾便供作。嗣後如將該變電室所有建築及土地讓售第三人負責切實告知受讓人本聲明書對其仍繼續有效以免滋生紛擾」內容，有臺北市政府工務局67建（北投）字第031號建築執照（見原審卷第105頁）、系爭聲明書（見原審卷第107頁）及平面圖（見原審卷第109頁）可據，並經原審調閱69使字第1150號使用執照卷（見原審卷第85頁）核閱屬實，而該附圖確係以如附圖編號①位置，規劃作為系爭配電室使用，並蓋有被上訴人臺北北區營業處67年7月22日收件章，且查附圖編號①部分面積87.84平方公尺，未逾系爭聲明書所同意提供作為配電室使用面積89.25平方公尺，是被上訴人抗辯系爭大廈之起造人在系爭大廈之建造階段，已將附圖編號①位置規劃作為系爭配電室使用，並無償提供被上訴人設置配電室使用，系爭大廈起造人就附圖編號①所示面積範圍與被上訴人成立無償之未定期限使用借貸契約關係（下稱系爭使用借貸關係），自屬有據。又系爭配電室既係系爭大廈之起造人為使系爭大廈用戶日後得享有電力供應，而出具系爭聲明書同意無償提供附圖編號①所示面積範圍予被上訴人使用，是系爭使用借貸關係成立之用意，顯係為使被上訴人得繼續占有系爭配電室所在位置，以作為設置系爭大廈相關供電電力設備之用至明。　　
　⑶而按以不動產為標的之債權行為，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僅於特定人間發生法律上之效力，惟倘特定當事人間以不動產為標的所訂立之債權契約，其目的隱含使其一方繼續占有該不動產，並由當事人依約交付使用，其事實為第三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者，縱未經以登記為公示方法，不妨在具備使第三人知悉該狀態之公示作用，與不動產以登記為公示方法之效果等量齊觀時，使該債權契約對於受讓之第三人繼續存在，產生「債權物權化」之法律效果（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807號、108年度台上字第757號判決參照）。債權物權化效力契約對買受土地者影響甚鉅，應衡量使用借貸契約原先所欲達成之目的；法律秩序之安定；社區發展、社會經濟及公共利益之實現；買受土地者是否明知或可得而知該債權契約之存在及不動產之占有實況；是否符合公平正義及誠信原則等諸多因素，以兼顧原債權人與買受土地者之權益（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21號判決參照）。且依92年6月5日修正前建築法第97條所授權內政部訂定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一章電氣設備第1條之1於91年7月30日修正前規定：「為建築物之供電需要，建築師應在建築設計時，洽當地電業機關，決定需留設之配電場所及通道」，又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大廈起造人出具系爭聲明書當時，「台灣電力公司營業規則」第9條規定「…，用戶應於其土地上或建築物內無償提供受電場，受電室，及有關配線通道，以供本公司裝設二次變電所，變壓器或供電線路與設備之用，若因用戶事先未能妥為預留場地且本公司無法在屋外覓得適當場所或無法獲准在屋外裝置設備時，本公司得拒絕其要求」，第10條規定：「用戶密集受環境限制裝設供電設備發生困難地區，本公司得要求聲請用電之用戶於其土地上或建築物內提供場所，以供本公司裝設變壓器及供電設備與線路供應其本身及附近其他用戶之用電，如不獲允，本公司得拒絕其聲請…」（見原審卷第123、124頁），現行電業法第33條第1項亦規定：「用戶用電容量、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或樓層，達一定基準者，應於其建築基地或建築物內設置適當之配電場所及通道，無償提供予輸配電業裝設供電設備；其未設置者，輸配電業得拒絕供電」。可見考量電力使用為現代生活所必要，民生供電具公益性質，為維護民眾用電權益，不僅建築師在建築設計時，應洽當地電業機關，決定需留設之配電場所及通道，以免因未設置配電場所及通道而無法獲得供電，用戶如因供電需求有設置電力設備必要，用戶並應無償提供土地上或建築物內場所，俾供裝設電力設備，而系爭使用借貸關係，既在提供附圖編號①位置規劃作為系爭配電室使用，以使系爭大廈用戶得獲供電，尚非一般私人間之使用借貸性質，顯具高度公益性，對系爭大廈社區發展、住戶生活、環境安全等均至關重要。而系爭地下層房地係於69年8月12日建築完成，於69年11月21日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嗣於81年7月9日因買賣移轉登記為訴外人巨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巨懋公司）所有，後於93年4月5日因法人合併變更登記為新東陽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東陽公司）所有，再於109年12月14日因買賣由上訴人登記取得所有權之情，有系爭地下層房地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見本院卷第267至271頁）、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見本院卷第285、287頁）可據，系爭配電室自系爭大廈於69年營建完成取得使用執照後，既已設置完成並實際作為供電使用，而電力之供應既為民生基本需求，系爭配電室又為系爭大廈營建完成後即設置之固定設施，則系爭地下層房地雖經陸續移轉登記為巨懋公司、新東陽公司所有，既無相關事證顯示其等曾有何反對之情事，堪認上訴人之歷任前手均已同意繼受系爭使用借貸關係，就系爭地下層房地如附圖編號①所示範圍無償提供予被上訴人作為系爭配電室使用。另上訴人所獨資經營之撞球運動社於89年7月1日已登記於「臺北市○○區○○街00號地下一樓」，有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見原審卷第139頁）可據，且撞球運動社更曾於96年1月16日向被上訴人申辦以「臺北市○○區○○街00號地下一樓」為用電地址之供電契約，則有被上訴人所提申辦用電記錄（見原審卷第141頁）可依，上訴人亦陳述地下室有2個門牌（34號、40號）等語（見本院卷第119頁），可見上訴人於買賣取得系爭地下層房地前，即在系爭地下層房地經營上述商號，應已得知悉系爭地下層房地有被上訴人所設置系爭配電室放置電力設備，況且系爭配電室位於地下層，電力設備設置外觀顯而易見，具有相當之公示效果，而為欲取得系爭地下層房地所有權者所得察見知悉，則上訴人嗣因買賣取得系爭地下層房地，應亦已知悉系爭配電室持續占有系爭地下層房地事實，又系爭配電室係作為輸送供電系爭大廈住戶（包含上訴人在內）使用達40餘年，上訴人亦不否認系爭大廈持續有用電需求，系爭配電室存在具有高度公益性，又審酌系爭配電室面積87.84平方公尺，約占系爭地下層房地之面積1,131.05平方公尺（見本院卷第299頁建物登記謄本）比例僅約7.77%（87.84÷1,131.05≒7.77%），又位處角落，有平面圖（見原審卷第109頁）可據，對系爭地下層房地整體使用之效能影響非鉅，則縱使由上訴人繼受系爭使用借貸關係，未違反公平正義及誠信原則等情，自應認本件應適用「債權物權化」之法律效果，即由取得系爭地下層房地所有權之上訴人繼受系爭使用借貸關係，以繼續維持被上訴人就系爭配電室之占有使用狀態，較為公允適當，而系爭使用借貸關係既應由上訴人繼受，被上訴人使用系爭地下層房地如附圖編號①所示範圍作為配電室，乃基於系爭使用借貸關係，自非無權占有。
　⑷另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固有明文。且按非給付型不當得利中之侵害型不當得利，係因侵害歸屬於他人權益內容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而對受損人不具有取得利益之正當性，即可認為受損與受益間之損益變動具有因果關係而無法律上原因，構成民法第179條之不當得利（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136號判決參照）。查被上訴人使用系爭地下層房地如附圖編號①所示範圍作為配電室設置電力設備，既係基於系爭使用借貸關係，自屬有權占有，具有取得占有利益之正當性，非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則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自109年12月24日起至112年3月23日止無權占有如附圖編號①所示範圍所受不當得利，自屬依法無據，為無理由。
　⑸至於附圖編號②、③、④所示系爭電力設備既非被上訴人所設置使用，被上訴人自無占有系爭地下層房地上述範圍空間，則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自109年12月24日起至112年3月23日止無權占有附圖編號②、③、④所示範圍所受不當得利，亦屬依法無據，為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109年12月24日起至112年3月23日為止合計27個月，因如附圖編號①至④所示系爭配電室、系爭電力設備無權占有系爭地下層房地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10萬4,695元本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萍
　　　　　　　　　　　　　　　法　官　潘曉玫
　　　　　　　　　　　　　　　法　官　陳杰正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林雅瑩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33號
上  訴  人  劉世賢  


被  上訴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訴訟代理人  陳玫瑰律師
            卓素芬律師
            李昱葳律師
受  告知人  汎華綠園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劉世賢  
訴訟代理人  黃一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
年8月31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255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一部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訟之結果，於第三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者，法院得於第
    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相當時期，將訴訟事件及進行
    程度以書面通知該第三人。民事訴訟法第67條之1第1項定有
    明文。上訴人主張其所有坐落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
    （下稱446地號）土地（權利範圍90,000分之11,400)暨其上
    同小段21533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即門牌號碼臺北市○
    ○區○○街00號地下層(以下合稱系爭地下層房地）有被上訴人
    所設置如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下稱土地開發總
    隊）民國113年7月12日鑑定圖（下稱附圖）編號①、②、③、④
    所示範圍之電力設備，無權占有系爭地下層房地，依民法第
    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被上
    訴人抗辯其有權占有附圖編號①所示範圍設置電力設備，附
    圖編號②、③、④所示範圍之電力設備為系爭地下層房地所屬
    汎華綠園公寓大廈（下稱系爭大廈）用戶所設置，為各用戶
    用電設備等語。查附圖編號①、②、③、④所示範圍之電力設備
    設置使用者為何，該電力設備坐落系爭地下層房地有無占有
    權源，是否應負不當得利之返還義務等情，核與系爭大廈全
    體區分所有權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本院爰依前開規定，將
    本件訴訟通知系爭大廈管理委員會即汎華綠園管理委員會，
    先此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於109年12月24日因買賣而取得系爭地下層
    房地之所有權，擬規劃作為機械停車位出租使用，嗣伊繳納
    房屋稅時，因稅捐稽徵機關所核定課稅面積大於伊實際使用
    範圍，經申請現場會勘，發現被上訴人於附圖編號①所示範
    圍設置之配電室（下稱系爭配電室）及附圖編號②、③、④所
    示範圍之電力設備（下稱系爭電力設備），均坐落系爭地下
    層房地內，系爭地下層房地內部空間遭系爭配電室、系爭電
    力設備無權占用，致伊無法完整規劃使用，伊乃於111年9月
    13日以台北北門郵局第2316號存證信函請被上訴人說明上述
    電力設備供電範圍及提出合理補償方案，詎被上訴人否認系
    爭配電室以外電力設備為其所屬配電設備，且拒絕任何補償
    方案，顯已侵害伊所有系爭地下層房地之權益，伊考量系爭
    大廈社區有用電需求，未請求被上訴人搬遷系爭配電室、系
    爭電力設備，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1
    09年12月24日起至112年3月23日為止合計27個月，因系爭配
    電室、系爭電力設備無權占有系爭地下層房地所受相當於租
    金之不當得利新臺幣（下同）110萬4,695元本息等語（上訴
    人逾上開部分之請求，經原審判決其敗訴，未據上訴人聲明
    不服，該等部分已告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不予贅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附圖編號①所示範圍之系爭配電室雖為伊占有且放置相關電力設備，然係訴外人千豊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千豊公司）、林有成於67年間擔任起造人在坐落重測前臺北市○○區○○段0000地號（下稱34-4地號）等土地興建集合住宅即系爭大廈，基於集合住宅用電需要，於67年7月15日出具聲明書（稱系爭聲明書），同意無償提供位於系爭大廈地下一樓之系爭地下層房地部分空間供作配電室設置電力設備使用，伊與系爭大廈起造人千豊公司、林有成就系爭配電室之設置處所已成立未定期限之使用借貸契約，且依建築法第97條授權主管機關所訂定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一章電氣設備第1之1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為建築物供電需要，建築師應在建築設計時，洽當地電業單位，決定需留設之配電場所及通道，又按系爭聲明書出具當時之「台灣電力公司營業規則」第9條明定用戶應於其土地上或建築物內無償提供受電場、受電室及有關配電通道，供台電公司裝設二次變電所、電壓器或供電線路與設備之用，現行電業法第33條第1項亦規定用戶用電容量、建築總樓地板或樓層，達一定基準者，應於其建築基地或建築物內設置適當之配電場所或通道，無償提供予輸配電業裝設供電設備，足見民生供電具有公益性質，且系爭配電室負責輸送電力供系爭大廈各住戶使用，無論上訴人是否知悉伊與系爭大廈起造人就系爭配電室所為使用借貸約定，上訴人仍應無償提供系爭配電室空間設置供電設備，伊自有權使用系爭配電室空間，非無權占有系爭地下層房地如附圖編號①所示範圍，至於附圖編號②、③、④所示系爭電力設備，為系爭大廈用戶設置，僅其中電表為伊所有，依供電契約出租予用戶作為計量使用，上述範圍空間自非伊所占有使用，故上訴人請求伊給付系爭配電室、系爭電力設備無權占有系爭地下層房地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於法無據等語資為抗辯。
三、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52萬8,659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
    一部上訴。上訴人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㈡項請
    求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10萬
    4,69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於109年12月24日因買賣而登記取得系爭地下層房地之
    所有權。
　㈡上訴人為系爭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
　㈢系爭大廈之坐落基地為446地號土地，大廈建物使用執照字號
    為69使字第1150號（下稱第1150號使用執照）。
　㈣「世界盃花式撞球運動社」（統一編號：00000000，下稱撞
    球運動社)係上訴人向前手廖李嘉購買後，由上訴人獨資經
    營，並辦理負責人變更登記。
　㈤撞球運動社曾於96年1月16日向被上訴人申辦以「臺北市○○區
    ○○街00號地下一樓」為用電地址之供電契約。
　㈥附圖編號①所示範圍之系爭配電室之電力設備為被上訴人所設
    置。
五、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之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返
    還因系爭配電室、系爭電力設備無權占有系爭地下層房地所
    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10萬4,695元本息，為被上訴人否
    認，並以前詞置辯，則本件應論究者為：㈠附圖編號②、③、④
    所示系爭電力設備是否為被上訴人所設置使用？㈡上訴人主
    張附圖編號①至④所示系爭配電室、系爭電力設備無權占用系
    爭地下層房地，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上訴
    人返還自109年12月24日起至112年3月23日止之不當得利共1
    10萬4,695元本息，有無理由？
　㈠附圖編號②、③、④所示系爭電力設備是否為被上訴人所設置使
    用？
　⑴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且按負舉證責任者，須就利己事
    實證明至使法院就其存在達到確信之程度，始可謂已盡其依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之舉證行為責任（最高法院103
    年度台上字第1637號判決參照）。又按占有係指對於物有事
    實上之管領力，上訴人主張系爭地下層房地如附圖編號②、③
    、④所示範圍遭被上訴人設置系爭電力設備，該範圍房地遭
    被上訴人占有之情，既經被上訴人所否認，依據上述舉證責
    任規定，應由上訴人就此利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⑵上訴人主張系爭地下層房地遭被上訴人設置系爭電力設備事
    實，固據上訴人提出現場照片（見原審卷第29至53頁）為證
    ，然經本院於113年5月31日偕同兩造及被上訴人技術人員現
    場勘驗，現場如附圖編號①範圍為獨立空間，與其餘地下室
    空間有磚牆相隔，有門可供出入，編號②範圍有獨立空間並
    設置電力設備，附圖編號③、④範圍與地下室其餘空間採輕隔
    間方式區隔，電力設備占用位置呈現「ㄇ」、「L」字型之情
    ，有本院現場勘驗筆錄（見本院卷第173至177頁）及現場照
    片（見本院卷第179至183頁）可據，並經土地開發總隊鑑測
    如附圖編號①、②、③、④所示（見本院卷第205、207頁），而
    被上訴人仍否認附圖編號②、③、④範圍電力設備為其所設置
    使用，經被上訴人技術人員查核後陳述附圖編號①為台電配
    電室，裡面設備為台電高壓設備、台電變壓器，為被上訴人
    設置使用，附圖編號②範圍之電力設備分別為用戶電表箱（
    含電表）、用戶開關箱、用戶自備變壓器（15KVA、25KVA）
    、用戶自備變壓器X3、用戶自備電力熔絲、用戶低壓變壓器
    、用戶表後開關、用戶電表箱（含電表及比流器）、用戶低
    壓變壓器、用戶配電控制盤、用戶受電箱、用戶受電開關，
    用途為用戶配電設備及計量用，供電範圍或為系爭大廈公設
    用電或為住戶用電、或為全棟電源供應，亦有因長期廢止無
    法判斷曾用電用戶，附圖編號③範圍之電力設備分別為用戶
    自備高壓變壓器X3、用戶高壓電表箱、用戶高壓開關箱，用
    途為用戶配電設備、裝置電表，供電範圍則因長期廢止已無
    法判斷曾用電用戶，附圖編號④範圍之電力設備分別為用戶
    電表箱（含電表）、用戶自備電源自動切換開關（ATS）、
    用戶電表箱、用戶電表箱（含電表及比流器）、用戶自備變
    壓器、電表，用途為電源自動切換開關、用戶配電設備、計
    量用，供電範圍為各用戶，亦有因運轉燈號無閃爍研判停用
    中，有被上訴人所提民事陳報狀所檢附電力設備分布圖、照
    片及說明文字（見本院卷第185至199頁）。而被上訴人既已
    就附圖編號②、③、④範圍之電力設備名稱、用途、供電範圍
    為說明，上訴人未否認上述說明，僅陳述有些設備無從辨識
    等語（見本院卷第219頁），亦未舉證被上訴人前述陳述有
    何錯誤情事，被上訴人所為附圖編號①至④所示電力設備名稱
    、用途及供電範圍說明，自可信為真實。而附圖編號②、③、
    ④範圍之系爭電力設備既屬用戶所設置使用供作系爭大廈用
    戶、公設供電使用，上述電力設備設置範圍空間，自非被上
    訴人所占有使用，縱使被上訴人為維護系爭大廈用戶用電安
    全及計量正確性，發函通知上訴人同意被上訴人派員進入系
    爭地下層房地辦理用戶用電裝置定期檢驗暨過期換表、定期
    抄表作業（見本院卷第125至129頁），此為被上訴人為系爭
    大廈用戶用電設備維護及用電度數計量問題，非得據此認定
    附圖編號②、③、④範圍之電力設備為被上訴人設置使用，上
    訴人主張系爭地下層房地如附圖編號②、③、④所示範圍為被
    上訴人占有，自屬不能證明，其主張自未可採。
　㈡上訴人主張附圖編號①至④所示系爭配電室、系爭電力設備無
    權占用系爭地下層房地，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請
    求被上訴人返還自109年12月24日起至112年3月23日止之不
    當得利共110萬4,695元本息，有無理由？　
　⑴按不動產所有人主張占有人無權占有，占有人對占有事實無
    爭執，而抗辯非無權占有者，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
    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上訴人主張系爭地下層房地如附圖編號
    ①範圍有被上訴人所設置電力設備之情，已為被上訴人所不
    爭執，並陳述該範圍係供被上訴人作為配電室使用，並經本
    院現場勘驗屬實，已如上述，上訴人主張系爭地下層房地如
    附圖編號①範圍遭被上訴人占有事實，既可確認，自應由被
    上訴人就其占有附圖編號①範圍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負舉證責
    任。
　⑵上訴人係於109年12月24日因買賣而登記取得系爭地下層房地之所有權而為系爭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系爭大廈坐落基地為446地號土地，大廈建物使用執照字號為69使字第1150號之情，已如不爭執事項㈠、㈡、㈢所示。又系爭大廈係由起造人千豊公司、林有成於67年間在重測前34-4地號等土地上興建之集合住宅，基於集合住宅營建完成後用電需求，起造人千豊公司、林有成曾於67年7月15日出具系爭聲明書，聲明：「茲為本人新建之貳棟捌樓房屋用電需要，依照貴公司營業規則第十條之規定及借用配電室（場）補償辦法，願以本人所有坐落台北市○○區○○街00○0號邊房屋部份土地（或地下室）計面積89.25平方公尺（詳如附圖），永久提供貴處使用，以便闢為配電室（場），設置所需供電設備，俾供應上項新建房屋及附近其他住戶用電。為期供電穩妥可靠，在使用期間本人願給予貴處工作人員自由出入該配電室（場）之權利俾便供作。嗣後如將該變電室所有建築及土地讓售第三人負責切實告知受讓人本聲明書對其仍繼續有效以免滋生紛擾」內容，有臺北市政府工務局67建（北投）字第031號建築執照（見原審卷第105頁）、系爭聲明書（見原審卷第107頁）及平面圖（見原審卷第109頁）可據，並經原審調閱69使字第1150號使用執照卷（見原審卷第85頁）核閱屬實，而該附圖確係以如附圖編號①位置，規劃作為系爭配電室使用，並蓋有被上訴人臺北北區營業處67年7月22日收件章，且查附圖編號①部分面積87.84平方公尺，未逾系爭聲明書所同意提供作為配電室使用面積89.25平方公尺，是被上訴人抗辯系爭大廈之起造人在系爭大廈之建造階段，已將附圖編號①位置規劃作為系爭配電室使用，並無償提供被上訴人設置配電室使用，系爭大廈起造人就附圖編號①所示面積範圍與被上訴人成立無償之未定期限使用借貸契約關係（下稱系爭使用借貸關係），自屬有據。又系爭配電室既係系爭大廈之起造人為使系爭大廈用戶日後得享有電力供應，而出具系爭聲明書同意無償提供附圖編號①所示面積範圍予被上訴人使用，是系爭使用借貸關係成立之用意，顯係為使被上訴人得繼續占有系爭配電室所在位置，以作為設置系爭大廈相關供電電力設備之用至明。　　
　⑶而按以不動產為標的之債權行為，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僅於
    特定人間發生法律上之效力，惟倘特定當事人間以不動產為
    標的所訂立之債權契約，其目的隱含使其一方繼續占有該不
    動產，並由當事人依約交付使用，其事實為第三人明知或可
    得而知者，縱未經以登記為公示方法，不妨在具備使第三人
    知悉該狀態之公示作用，與不動產以登記為公示方法之效果
    等量齊觀時，使該債權契約對於受讓之第三人繼續存在，產
    生「債權物權化」之法律效果（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
    807號、108年度台上字第757號判決參照）。債權物權化效
    力契約對買受土地者影響甚鉅，應衡量使用借貸契約原先所
    欲達成之目的；法律秩序之安定；社區發展、社會經濟及公
    共利益之實現；買受土地者是否明知或可得而知該債權契約
    之存在及不動產之占有實況；是否符合公平正義及誠信原則
    等諸多因素，以兼顧原債權人與買受土地者之權益（最高法
    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21號判決參照）。且依92年6月5日修正
    前建築法第97條所授權內政部訂定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備編第一章電氣設備第1條之1於91年7月30日修正前規定
    ：「為建築物之供電需要，建築師應在建築設計時，洽當地
    電業機關，決定需留設之配電場所及通道」，又被上訴人主
    張系爭大廈起造人出具系爭聲明書當時，「台灣電力公司營
    業規則」第9條規定「…，用戶應於其土地上或建築物內無償
    提供受電場，受電室，及有關配線通道，以供本公司裝設二
    次變電所，變壓器或供電線路與設備之用，若因用戶事先未
    能妥為預留場地且本公司無法在屋外覓得適當場所或無法獲
    准在屋外裝置設備時，本公司得拒絕其要求」，第10條規定
    ：「用戶密集受環境限制裝設供電設備發生困難地區，本公
    司得要求聲請用電之用戶於其土地上或建築物內提供場所，
    以供本公司裝設變壓器及供電設備與線路供應其本身及附近
    其他用戶之用電，如不獲允，本公司得拒絕其聲請…」（見
    原審卷第123、124頁），現行電業法第33條第1項亦規定：
    「用戶用電容量、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或樓層，達一定基準
    者，應於其建築基地或建築物內設置適當之配電場所及通道
    ，無償提供予輸配電業裝設供電設備；其未設置者，輸配電
    業得拒絕供電」。可見考量電力使用為現代生活所必要，民
    生供電具公益性質，為維護民眾用電權益，不僅建築師在建
    築設計時，應洽當地電業機關，決定需留設之配電場所及通
    道，以免因未設置配電場所及通道而無法獲得供電，用戶如
    因供電需求有設置電力設備必要，用戶並應無償提供土地上
    或建築物內場所，俾供裝設電力設備，而系爭使用借貸關係
    ，既在提供附圖編號①位置規劃作為系爭配電室使用，以使
    系爭大廈用戶得獲供電，尚非一般私人間之使用借貸性質，
    顯具高度公益性，對系爭大廈社區發展、住戶生活、環境安
    全等均至關重要。而系爭地下層房地係於69年8月12日建築
    完成，於69年11月21日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嗣於81年7
    月9日因買賣移轉登記為訴外人巨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巨
    懋公司）所有，後於93年4月5日因法人合併變更登記為新東
    陽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東陽公司）所有，再於10
    9年12月14日因買賣由上訴人登記取得所有權之情，有系爭
    地下層房地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見本院卷第267至271頁）
    、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見本院卷第285、287頁）可據，系爭
    配電室自系爭大廈於69年營建完成取得使用執照後，既已設
    置完成並實際作為供電使用，而電力之供應既為民生基本需
    求，系爭配電室又為系爭大廈營建完成後即設置之固定設施
    ，則系爭地下層房地雖經陸續移轉登記為巨懋公司、新東陽
    公司所有，既無相關事證顯示其等曾有何反對之情事，堪認
    上訴人之歷任前手均已同意繼受系爭使用借貸關係，就系爭
    地下層房地如附圖編號①所示範圍無償提供予被上訴人作為
    系爭配電室使用。另上訴人所獨資經營之撞球運動社於89年
    7月1日已登記於「臺北市○○區○○街00號地下一樓」，有經濟
    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見原審卷第139頁）
    可據，且撞球運動社更曾於96年1月16日向被上訴人申辦以
    「臺北市○○區○○街00號地下一樓」為用電地址之供電契約，
    則有被上訴人所提申辦用電記錄（見原審卷第141頁）可依
    ，上訴人亦陳述地下室有2個門牌（34號、40號）等語（見
    本院卷第119頁），可見上訴人於買賣取得系爭地下層房地
    前，即在系爭地下層房地經營上述商號，應已得知悉系爭地
    下層房地有被上訴人所設置系爭配電室放置電力設備，況且
    系爭配電室位於地下層，電力設備設置外觀顯而易見，具有
    相當之公示效果，而為欲取得系爭地下層房地所有權者所得
    察見知悉，則上訴人嗣因買賣取得系爭地下層房地，應亦已
    知悉系爭配電室持續占有系爭地下層房地事實，又系爭配電
    室係作為輸送供電系爭大廈住戶（包含上訴人在內）使用達
    40餘年，上訴人亦不否認系爭大廈持續有用電需求，系爭配
    電室存在具有高度公益性，又審酌系爭配電室面積87.84平
    方公尺，約占系爭地下層房地之面積1,131.05平方公尺（見
    本院卷第299頁建物登記謄本）比例僅約7.77%（87.84÷1,13
    1.05≒7.77%），又位處角落，有平面圖（見原審卷第109頁
    ）可據，對系爭地下層房地整體使用之效能影響非鉅，則縱
    使由上訴人繼受系爭使用借貸關係，未違反公平正義及誠信
    原則等情，自應認本件應適用「債權物權化」之法律效果，
    即由取得系爭地下層房地所有權之上訴人繼受系爭使用借貸
    關係，以繼續維持被上訴人就系爭配電室之占有使用狀態，
    較為公允適當，而系爭使用借貸關係既應由上訴人繼受，被
    上訴人使用系爭地下層房地如附圖編號①所示範圍作為配電
    室，乃基於系爭使用借貸關係，自非無權占有。
　⑷另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
    第179條固有明文。且按非給付型不當得利中之侵害型不當
    得利，係因侵害歸屬於他人權益內容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
    害，而對受損人不具有取得利益之正當性，即可認為受損與
    受益間之損益變動具有因果關係而無法律上原因，構成民法
    第179條之不當得利（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136號判決
    參照）。查被上訴人使用系爭地下層房地如附圖編號①所示
    範圍作為配電室設置電力設備，既係基於系爭使用借貸關係
    ，自屬有權占有，具有取得占有利益之正當性，非無法律上
    原因受有利益，則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請
    求被上訴人返還自109年12月24日起至112年3月23日止無權
    占有如附圖編號①所示範圍所受不當得利，自屬依法無據，
    為無理由。
　⑸至於附圖編號②、③、④所示系爭電力設備既非被上訴人所設置
    使用，被上訴人自無占有系爭地下層房地上述範圍空間，則
    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自1
    09年12月24日起至112年3月23日止無權占有附圖編號②、③、
    ④所示範圍所受不當得利，亦屬依法無據，為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109年12月24日起至112年3月23日為止合計27個月，因如附圖編號①至④所示系爭配電室、系爭電力設備無權占有系爭地下層房地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10萬4,695元本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萍
　　　　　　　　　　　　　　　法　官　潘曉玫
　　　　　　　　　　　　　　　法　官　陳杰正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林雅瑩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33號
上  訴  人  劉世賢  


被  上訴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訴訟代理人  陳玫瑰律師
            卓素芬律師
            李昱葳律師
受  告知人  汎華綠園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劉世賢  
訴訟代理人  黃一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8月31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25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一部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訟之結果，於第三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者，法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相當時期，將訴訟事件及進行程度以書面通知該第三人。民事訴訟法第67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上訴人主張其所有坐落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下稱446地號）土地（權利範圍90,000分之11,400)暨其上同小段21533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號地下層(以下合稱系爭地下層房地）有被上訴人所設置如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下稱土地開發總隊）民國113年7月12日鑑定圖（下稱附圖）編號①、②、③、④所示範圍之電力設備，無權占有系爭地下層房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被上訴人抗辯其有權占有附圖編號①所示範圍設置電力設備，附圖編號②、③、④所示範圍之電力設備為系爭地下層房地所屬汎華綠園公寓大廈（下稱系爭大廈）用戶所設置，為各用戶用電設備等語。查附圖編號①、②、③、④所示範圍之電力設備設置使用者為何，該電力設備坐落系爭地下層房地有無占有權源，是否應負不當得利之返還義務等情，核與系爭大廈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本院爰依前開規定，將本件訴訟通知系爭大廈管理委員會即汎華綠園管理委員會，先此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於109年12月24日因買賣而取得系爭地下層房地之所有權，擬規劃作為機械停車位出租使用，嗣伊繳納房屋稅時，因稅捐稽徵機關所核定課稅面積大於伊實際使用範圍，經申請現場會勘，發現被上訴人於附圖編號①所示範圍設置之配電室（下稱系爭配電室）及附圖編號②、③、④所示範圍之電力設備（下稱系爭電力設備），均坐落系爭地下層房地內，系爭地下層房地內部空間遭系爭配電室、系爭電力設備無權占用，致伊無法完整規劃使用，伊乃於111年9月13日以台北北門郵局第2316號存證信函請被上訴人說明上述電力設備供電範圍及提出合理補償方案，詎被上訴人否認系爭配電室以外電力設備為其所屬配電設備，且拒絕任何補償方案，顯已侵害伊所有系爭地下層房地之權益，伊考量系爭大廈社區有用電需求，未請求被上訴人搬遷系爭配電室、系爭電力設備，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109年12月24日起至112年3月23日為止合計27個月，因系爭配電室、系爭電力設備無權占有系爭地下層房地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新臺幣（下同）110萬4,695元本息等語（上訴人逾上開部分之請求，經原審判決其敗訴，未據上訴人聲明不服，該等部分已告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不予贅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附圖編號①所示範圍之系爭配電室雖為伊占有且放置相關電力設備，然係訴外人千豊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千豊公司）、林有成於67年間擔任起造人在坐落重測前臺北市○○區○○段0000地號（下稱34-4地號）等土地興建集合住宅即系爭大廈，基於集合住宅用電需要，於67年7月15日出具聲明書（稱系爭聲明書），同意無償提供位於系爭大廈地下一樓之系爭地下層房地部分空間供作配電室設置電力設備使用，伊與系爭大廈起造人千豊公司、林有成就系爭配電室之設置處所已成立未定期限之使用借貸契約，且依建築法第97條授權主管機關所訂定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一章電氣設備第1之1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為建築物供電需要，建築師應在建築設計時，洽當地電業單位，決定需留設之配電場所及通道，又按系爭聲明書出具當時之「台灣電力公司營業規則」第9條明定用戶應於其土地上或建築物內無償提供受電場、受電室及有關配電通道，供台電公司裝設二次變電所、電壓器或供電線路與設備之用，現行電業法第33條第1項亦規定用戶用電容量、建築總樓地板或樓層，達一定基準者，應於其建築基地或建築物內設置適當之配電場所或通道，無償提供予輸配電業裝設供電設備，足見民生供電具有公益性質，且系爭配電室負責輸送電力供系爭大廈各住戶使用，無論上訴人是否知悉伊與系爭大廈起造人就系爭配電室所為使用借貸約定，上訴人仍應無償提供系爭配電室空間設置供電設備，伊自有權使用系爭配電室空間，非無權占有系爭地下層房地如附圖編號①所示範圍，至於附圖編號②、③、④所示系爭電力設備，為系爭大廈用戶設置，僅其中電表為伊所有，依供電契約出租予用戶作為計量使用，上述範圍空間自非伊所占有使用，故上訴人請求伊給付系爭配電室、系爭電力設備無權占有系爭地下層房地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於法無據等語資為抗辯。
三、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52萬8,65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一部上訴。上訴人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㈡項請求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10萬4,69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於109年12月24日因買賣而登記取得系爭地下層房地之所有權。
　㈡上訴人為系爭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
　㈢系爭大廈之坐落基地為446地號土地，大廈建物使用執照字號為69使字第1150號（下稱第1150號使用執照）。
　㈣「世界盃花式撞球運動社」（統一編號：00000000，下稱撞球運動社)係上訴人向前手廖李嘉購買後，由上訴人獨資經營，並辦理負責人變更登記。
　㈤撞球運動社曾於96年1月16日向被上訴人申辦以「臺北市○○區○○街00號地下一樓」為用電地址之供電契約。
　㈥附圖編號①所示範圍之系爭配電室之電力設備為被上訴人所設置。
五、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之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因系爭配電室、系爭電力設備無權占有系爭地下層房地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10萬4,695元本息，為被上訴人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則本件應論究者為：㈠附圖編號②、③、④所示系爭電力設備是否為被上訴人所設置使用？㈡上訴人主張附圖編號①至④所示系爭配電室、系爭電力設備無權占用系爭地下層房地，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自109年12月24日起至112年3月23日止之不當得利共110萬4,695元本息，有無理由？
　㈠附圖編號②、③、④所示系爭電力設備是否為被上訴人所設置使用？
　⑴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且按負舉證責任者，須就利己事實證明至使法院就其存在達到確信之程度，始可謂已盡其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之舉證行為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637號判決參照）。又按占有係指對於物有事實上之管領力，上訴人主張系爭地下層房地如附圖編號②、③、④所示範圍遭被上訴人設置系爭電力設備，該範圍房地遭被上訴人占有之情，既經被上訴人所否認，依據上述舉證責任規定，應由上訴人就此利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⑵上訴人主張系爭地下層房地遭被上訴人設置系爭電力設備事實，固據上訴人提出現場照片（見原審卷第29至53頁）為證，然經本院於113年5月31日偕同兩造及被上訴人技術人員現場勘驗，現場如附圖編號①範圍為獨立空間，與其餘地下室空間有磚牆相隔，有門可供出入，編號②範圍有獨立空間並設置電力設備，附圖編號③、④範圍與地下室其餘空間採輕隔間方式區隔，電力設備占用位置呈現「ㄇ」、「L」字型之情，有本院現場勘驗筆錄（見本院卷第173至177頁）及現場照片（見本院卷第179至183頁）可據，並經土地開發總隊鑑測如附圖編號①、②、③、④所示（見本院卷第205、207頁），而被上訴人仍否認附圖編號②、③、④範圍電力設備為其所設置使用，經被上訴人技術人員查核後陳述附圖編號①為台電配電室，裡面設備為台電高壓設備、台電變壓器，為被上訴人設置使用，附圖編號②範圍之電力設備分別為用戶電表箱（含電表）、用戶開關箱、用戶自備變壓器（15KVA、25KVA）、用戶自備變壓器X3、用戶自備電力熔絲、用戶低壓變壓器、用戶表後開關、用戶電表箱（含電表及比流器）、用戶低壓變壓器、用戶配電控制盤、用戶受電箱、用戶受電開關，用途為用戶配電設備及計量用，供電範圍或為系爭大廈公設用電或為住戶用電、或為全棟電源供應，亦有因長期廢止無法判斷曾用電用戶，附圖編號③範圍之電力設備分別為用戶自備高壓變壓器X3、用戶高壓電表箱、用戶高壓開關箱，用途為用戶配電設備、裝置電表，供電範圍則因長期廢止已無法判斷曾用電用戶，附圖編號④範圍之電力設備分別為用戶電表箱（含電表）、用戶自備電源自動切換開關（ATS）、用戶電表箱、用戶電表箱（含電表及比流器）、用戶自備變壓器、電表，用途為電源自動切換開關、用戶配電設備、計量用，供電範圍為各用戶，亦有因運轉燈號無閃爍研判停用中，有被上訴人所提民事陳報狀所檢附電力設備分布圖、照片及說明文字（見本院卷第185至199頁）。而被上訴人既已就附圖編號②、③、④範圍之電力設備名稱、用途、供電範圍為說明，上訴人未否認上述說明，僅陳述有些設備無從辨識等語（見本院卷第219頁），亦未舉證被上訴人前述陳述有何錯誤情事，被上訴人所為附圖編號①至④所示電力設備名稱、用途及供電範圍說明，自可信為真實。而附圖編號②、③、④範圍之系爭電力設備既屬用戶所設置使用供作系爭大廈用戶、公設供電使用，上述電力設備設置範圍空間，自非被上訴人所占有使用，縱使被上訴人為維護系爭大廈用戶用電安全及計量正確性，發函通知上訴人同意被上訴人派員進入系爭地下層房地辦理用戶用電裝置定期檢驗暨過期換表、定期抄表作業（見本院卷第125至129頁），此為被上訴人為系爭大廈用戶用電設備維護及用電度數計量問題，非得據此認定附圖編號②、③、④範圍之電力設備為被上訴人設置使用，上訴人主張系爭地下層房地如附圖編號②、③、④所示範圍為被上訴人占有，自屬不能證明，其主張自未可採。
　㈡上訴人主張附圖編號①至④所示系爭配電室、系爭電力設備無權占用系爭地下層房地，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自109年12月24日起至112年3月23日止之不當得利共110萬4,695元本息，有無理由？　
　⑴按不動產所有人主張占有人無權占有，占有人對占有事實無爭執，而抗辯非無權占有者，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上訴人主張系爭地下層房地如附圖編號①範圍有被上訴人所設置電力設備之情，已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並陳述該範圍係供被上訴人作為配電室使用，並經本院現場勘驗屬實，已如上述，上訴人主張系爭地下層房地如附圖編號①範圍遭被上訴人占有事實，既可確認，自應由被上訴人就其占有附圖編號①範圍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⑵上訴人係於109年12月24日因買賣而登記取得系爭地下層房地之所有權而為系爭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系爭大廈坐落基地為446地號土地，大廈建物使用執照字號為69使字第1150號之情，已如不爭執事項㈠、㈡、㈢所示。又系爭大廈係由起造人千豊公司、林有成於67年間在重測前34-4地號等土地上興建之集合住宅，基於集合住宅營建完成後用電需求，起造人千豊公司、林有成曾於67年7月15日出具系爭聲明書，聲明：「茲為本人新建之貳棟捌樓房屋用電需要，依照貴公司營業規則第十條之規定及借用配電室（場）補償辦法，願以本人所有坐落台北市○○區○○街00○0號邊房屋部份土地（或地下室）計面積89.25平方公尺（詳如附圖），永久提供貴處使用，以便闢為配電室（場），設置所需供電設備，俾供應上項新建房屋及附近其他住戶用電。為期供電穩妥可靠，在使用期間本人願給予貴處工作人員自由出入該配電室（場）之權利俾便供作。嗣後如將該變電室所有建築及土地讓售第三人負責切實告知受讓人本聲明書對其仍繼續有效以免滋生紛擾」內容，有臺北市政府工務局67建（北投）字第031號建築執照（見原審卷第105頁）、系爭聲明書（見原審卷第107頁）及平面圖（見原審卷第109頁）可據，並經原審調閱69使字第1150號使用執照卷（見原審卷第85頁）核閱屬實，而該附圖確係以如附圖編號①位置，規劃作為系爭配電室使用，並蓋有被上訴人臺北北區營業處67年7月22日收件章，且查附圖編號①部分面積87.84平方公尺，未逾系爭聲明書所同意提供作為配電室使用面積89.25平方公尺，是被上訴人抗辯系爭大廈之起造人在系爭大廈之建造階段，已將附圖編號①位置規劃作為系爭配電室使用，並無償提供被上訴人設置配電室使用，系爭大廈起造人就附圖編號①所示面積範圍與被上訴人成立無償之未定期限使用借貸契約關係（下稱系爭使用借貸關係），自屬有據。又系爭配電室既係系爭大廈之起造人為使系爭大廈用戶日後得享有電力供應，而出具系爭聲明書同意無償提供附圖編號①所示面積範圍予被上訴人使用，是系爭使用借貸關係成立之用意，顯係為使被上訴人得繼續占有系爭配電室所在位置，以作為設置系爭大廈相關供電電力設備之用至明。　　
　⑶而按以不動產為標的之債權行為，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僅於特定人間發生法律上之效力，惟倘特定當事人間以不動產為標的所訂立之債權契約，其目的隱含使其一方繼續占有該不動產，並由當事人依約交付使用，其事實為第三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者，縱未經以登記為公示方法，不妨在具備使第三人知悉該狀態之公示作用，與不動產以登記為公示方法之效果等量齊觀時，使該債權契約對於受讓之第三人繼續存在，產生「債權物權化」之法律效果（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807號、108年度台上字第757號判決參照）。債權物權化效力契約對買受土地者影響甚鉅，應衡量使用借貸契約原先所欲達成之目的；法律秩序之安定；社區發展、社會經濟及公共利益之實現；買受土地者是否明知或可得而知該債權契約之存在及不動產之占有實況；是否符合公平正義及誠信原則等諸多因素，以兼顧原債權人與買受土地者之權益（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21號判決參照）。且依92年6月5日修正前建築法第97條所授權內政部訂定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一章電氣設備第1條之1於91年7月30日修正前規定：「為建築物之供電需要，建築師應在建築設計時，洽當地電業機關，決定需留設之配電場所及通道」，又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大廈起造人出具系爭聲明書當時，「台灣電力公司營業規則」第9條規定「…，用戶應於其土地上或建築物內無償提供受電場，受電室，及有關配線通道，以供本公司裝設二次變電所，變壓器或供電線路與設備之用，若因用戶事先未能妥為預留場地且本公司無法在屋外覓得適當場所或無法獲准在屋外裝置設備時，本公司得拒絕其要求」，第10條規定：「用戶密集受環境限制裝設供電設備發生困難地區，本公司得要求聲請用電之用戶於其土地上或建築物內提供場所，以供本公司裝設變壓器及供電設備與線路供應其本身及附近其他用戶之用電，如不獲允，本公司得拒絕其聲請…」（見原審卷第123、124頁），現行電業法第33條第1項亦規定：「用戶用電容量、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或樓層，達一定基準者，應於其建築基地或建築物內設置適當之配電場所及通道，無償提供予輸配電業裝設供電設備；其未設置者，輸配電業得拒絕供電」。可見考量電力使用為現代生活所必要，民生供電具公益性質，為維護民眾用電權益，不僅建築師在建築設計時，應洽當地電業機關，決定需留設之配電場所及通道，以免因未設置配電場所及通道而無法獲得供電，用戶如因供電需求有設置電力設備必要，用戶並應無償提供土地上或建築物內場所，俾供裝設電力設備，而系爭使用借貸關係，既在提供附圖編號①位置規劃作為系爭配電室使用，以使系爭大廈用戶得獲供電，尚非一般私人間之使用借貸性質，顯具高度公益性，對系爭大廈社區發展、住戶生活、環境安全等均至關重要。而系爭地下層房地係於69年8月12日建築完成，於69年11月21日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嗣於81年7月9日因買賣移轉登記為訴外人巨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巨懋公司）所有，後於93年4月5日因法人合併變更登記為新東陽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東陽公司）所有，再於109年12月14日因買賣由上訴人登記取得所有權之情，有系爭地下層房地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見本院卷第267至271頁）、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見本院卷第285、287頁）可據，系爭配電室自系爭大廈於69年營建完成取得使用執照後，既已設置完成並實際作為供電使用，而電力之供應既為民生基本需求，系爭配電室又為系爭大廈營建完成後即設置之固定設施，則系爭地下層房地雖經陸續移轉登記為巨懋公司、新東陽公司所有，既無相關事證顯示其等曾有何反對之情事，堪認上訴人之歷任前手均已同意繼受系爭使用借貸關係，就系爭地下層房地如附圖編號①所示範圍無償提供予被上訴人作為系爭配電室使用。另上訴人所獨資經營之撞球運動社於89年7月1日已登記於「臺北市○○區○○街00號地下一樓」，有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見原審卷第139頁）可據，且撞球運動社更曾於96年1月16日向被上訴人申辦以「臺北市○○區○○街00號地下一樓」為用電地址之供電契約，則有被上訴人所提申辦用電記錄（見原審卷第141頁）可依，上訴人亦陳述地下室有2個門牌（34號、40號）等語（見本院卷第119頁），可見上訴人於買賣取得系爭地下層房地前，即在系爭地下層房地經營上述商號，應已得知悉系爭地下層房地有被上訴人所設置系爭配電室放置電力設備，況且系爭配電室位於地下層，電力設備設置外觀顯而易見，具有相當之公示效果，而為欲取得系爭地下層房地所有權者所得察見知悉，則上訴人嗣因買賣取得系爭地下層房地，應亦已知悉系爭配電室持續占有系爭地下層房地事實，又系爭配電室係作為輸送供電系爭大廈住戶（包含上訴人在內）使用達40餘年，上訴人亦不否認系爭大廈持續有用電需求，系爭配電室存在具有高度公益性，又審酌系爭配電室面積87.84平方公尺，約占系爭地下層房地之面積1,131.05平方公尺（見本院卷第299頁建物登記謄本）比例僅約7.77%（87.84÷1,131.05≒7.77%），又位處角落，有平面圖（見原審卷第109頁）可據，對系爭地下層房地整體使用之效能影響非鉅，則縱使由上訴人繼受系爭使用借貸關係，未違反公平正義及誠信原則等情，自應認本件應適用「債權物權化」之法律效果，即由取得系爭地下層房地所有權之上訴人繼受系爭使用借貸關係，以繼續維持被上訴人就系爭配電室之占有使用狀態，較為公允適當，而系爭使用借貸關係既應由上訴人繼受，被上訴人使用系爭地下層房地如附圖編號①所示範圍作為配電室，乃基於系爭使用借貸關係，自非無權占有。
　⑷另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固有明文。且按非給付型不當得利中之侵害型不當得利，係因侵害歸屬於他人權益內容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而對受損人不具有取得利益之正當性，即可認為受損與受益間之損益變動具有因果關係而無法律上原因，構成民法第179條之不當得利（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136號判決參照）。查被上訴人使用系爭地下層房地如附圖編號①所示範圍作為配電室設置電力設備，既係基於系爭使用借貸關係，自屬有權占有，具有取得占有利益之正當性，非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則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自109年12月24日起至112年3月23日止無權占有如附圖編號①所示範圍所受不當得利，自屬依法無據，為無理由。
　⑸至於附圖編號②、③、④所示系爭電力設備既非被上訴人所設置使用，被上訴人自無占有系爭地下層房地上述範圍空間，則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自109年12月24日起至112年3月23日止無權占有附圖編號②、③、④所示範圍所受不當得利，亦屬依法無據，為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109年12月24日起至112年3月23日為止合計27個月，因如附圖編號①至④所示系爭配電室、系爭電力設備無權占有系爭地下層房地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10萬4,695元本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萍
　　　　　　　　　　　　　　　法　官　潘曉玫
　　　　　　　　　　　　　　　法　官　陳杰正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林雅瑩


